
柳州市行政审批局文件

柳审批安质安条审〔2026〕8号


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

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书》收悉，根据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）的规定，受理你单位提出的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鹿寨分公司20万吨/年全酸性流化床过氧化氢项目（以下简称“建设项目”）安全条件审查申请（编号：450200260129804404730）。我局经组织专家对你单位提交的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文件、资料内容的审查，同意该建设项目通过安全条件审查。
如果该建设项目周边条件、主要技术、工艺路线、产品方案、装置规模发生重大变化，或者变更了建设地址，应重新进行安全条件论证和安全评价，并及时向我局重新申请安全条件审查。

本意见书自颁发之日起有效期为两年，有效期满未开工建设的本意见书自动失效。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柳州市行政审批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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